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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來，因為發生新北校園安全憾事與愈發常見的學生暴力事件，引起各界熱

烈討論校園安全與學生輔導管教辦法等等議題，新北市教師會就目前新北市所轄

之各高級中學學校所配置之學務創新人力（校安人員）提出相關建議。

　　新北市教師會高中職委員會早於一○八年高中職教師會理事長會議（科長有

約）即提出「因應教官退出校園，請儘速補足各校學務創新人力缺額」訴求，並

於每年度局長有約與新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中，陸續提出「健全本市學務創新人

力聘用制度、比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務創新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，吸引

留用優質人員，以維護新北校園安全及有效協助輔導管教學生」相關建議，要求

新北市政府應儘速補足學務創新人力，以因應教官陸續退出校園而出現的校安人

力缺額與校園安全疑慮。教育部早已於2013年宣告現職教官於最大服役年限過後

即退出校園，並於2017年停止招募軍訓教官，且目前教官遇缺不補，預計在2030

年前全數教官將退出校園，因而以學務創新人力補足教官遺留的校安人員名額。

經過新北市教師會與全國教師會的努力爭取，教育部國教署制定「推動高級中等

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」與新北市推出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

務創新人力僱用及管理實施計畫」，重點即為高中職每退出一名教官，應立即聘

任一名學務創新人力以補足缺額，維護校園安全。

　　但是，目前因為待遇問題，造成非由退休教官擔任的學務創新人力流動率偏

高且招募人數不足。高中職學校教官陸續退場後，校園安全及學生輔導管教需要

學務創新人力支援，而學校想要聘用優質學務創新人力，協助維護校園安全及支

援學生輔導管教，就需要能力良好的學務創新人力。原本制度的設計是考慮由退

休教官在領取月退俸後，返回學校擔任校安人員，同時可兼領聘用薪資，如此可

鼓勵經驗豐富的教官留校服務。但依據新北市規定，非退休教官而應聘擔任學務

創新人力，就只有領取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務創新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

」（如後附表一）中第一級人員的起始薪資33,769元（未扣勞保、健保費，扣除

後薪資更低）。本市學務創新人力聘用薪資固定在第一級的33,769元，並不會隨

年資與年終考核結果而提高薪級。然而，目前國立與私立高中職，還有台北市市

立高中職卻可以依年終考核升級，新北市的聘用條件明顯遜於鄰近縣市，本市的

學務創新人力即使連續服務多年且考核甲等，仍僅能以第一級薪資33,769元聘用

，導致多校學務創新人力人員更迭頻繁，部分因受學校重視而留用的優質人員，

也因薪資無法根據良好表現而調升，感到委屈。而且，新北市學生數眾多，幅員

廣闊城鄉差距大，社經水準偏低、教養功能不彰的家庭比例亦較高，更需要充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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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優秀的學務創新人力，以避免學生有偏差行為及校園危險事件發生。因此，新

北市教師會要求新北市政府應優先增列必要經費，健全本市學務創新人力聘用制

度，吸引留用優質人員，以維護新北校園安全及有效協助輔導管教學生。

　　新北市教師會亦響應全國教師會呼籲，要求政府正視中小學人力與資源不足

的困境，應逐步修法增置中小學所應配置的校安相關專職人力，放寬「國民小學

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」的班級數限制，彈性允許國中與國

小學務處增設副組長以及專業輔導人員，且應從寬編列相關教育經費，協助學校

配置充足人力以處理日益增加的校園暴力事件，維護校園安全。同時，政府也應

修法課予家長管教之責任與義務，畢竟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同等重要，沒有家長

的參與及支持，單靠學校要負起教育與管教的全部責任，無異於緣木求魚，只有

家長與學校共同合作，才能營造更好的教育環境，提升學生品德與教學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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